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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XX 银行国内信用证修改书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通知行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行现对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开立的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的跟单国

内信用证进行第    次修改。  

申请人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益人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证金额（大小写）：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次信用证修改内容如下： 

1． 

2． 

3． 

4． 

原证其他条款不变。 

本修改书依据《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》开立，本修改书是原信用证有效的组成部

分，受益人需提交书面证明明确是否接受本次修改，对本次修改的内容不允许部分接

受，部分接受将被视作拒绝接受修改。 

本次修改费用由申请人承担。若该笔费用由受益人承担，我行将在支付交单款项

时直接扣除，或通知交单行/议付行费用明细和付款指示，由交单行/议付行向受益人

全额收取汇至我行。 

开证行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证行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开证行签章 

 

注：信开信用证修改书一式四联，第一联正本,交受益人；第二联副本，通知行留存；第三联副本，

开证行留存；第四联副本，开证申请人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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